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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幕消息公佈

本公佈乃由銘源醫療發展有限公司（「本公司」）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

交所」）證券上市規則第13.09(2)(a)條以及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IVA部項下之內幕消
息條文作出。本公佈所用之詞彙與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四年九月二十五日之公佈

（「二零一四年九月二十五日之公佈」）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

茲提述二零一四年九月二十五日之公佈，於該公佈中，本公司（受當時之管理層控

制）宣佈香港特別行政區高等法院根據錢先生（作為原告）就支付董事袍金、房屋津

貼、開支報銷、特別花紅及利息發起的該訴訟（即HCA 1837 of 2014）對本公司（作
為被告）發出傳訊令狀。

於本公司管理層於二零一六年五月二十日發生變動後，本公司已就該訴訟尋求獨立

法律意見。於該訴訟作為本公司代表之律師事務所已於二零一六年十月二十五日與

錢先生代表律師簽署一項同意傳票（「同意傳票」），據此，於該訴訟錢先生的申索及

本公司的反申索將被撤銷，及對有關訴訟費不作命令。

於二零一六年十月二十七日，法院同意就經修訂同意傳票頒令。因此，錢先生的該

訴訟及本公司的反申索已被頒令撤銷，及因此該訴訟已告結束。

* 僅供識別



本公司股份將繼續暫停買賣，直至達成聯交所規定的復牌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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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本公佈日期，董事會成員包括 (i)執行董事林炳昌先生及許業榮先生；(ii)非執行
董事林欣芳女士；及 (iii)獨立非執行董事陳美思女士、許惠敏女士、林叔平先生及
黃志豪先生。


